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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 

漁業提升資助計劃管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 

會議紀錄 

日期：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（星期五）上午九時半 

出席委員： 

 梁美儀教授（主席）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及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） 

 陳子健先生 （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） 

 崔景恆先生 （香港漁民漁業發展協會副主席） 

 楊上進先生 （香港漁民互助社主席） 

 劉金鳳女士 （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副主席） 

 羅洛彤女士 （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常務委員） 

 李婷女士  （香港漁民青年會副秘書長） 

 王柏萱博士 （漁業專家） 

 趙美真博士 （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高級環境事務經理，青電代表） 

 何慶宇先生 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集團發展科環境事務主管，港燈代表） 

 

未克出席委員： 

 布家玲女士 （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副主席） 

 

列席者：青山發電有限公司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

 曹威豪先生 （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區域關係經理-新界西） 

 石禮儀女士 （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經理） 

 徐慧華女士 （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經理） 

 廖忠平先生 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高級公共事務經理） 

 梁智媚女士 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公共事務部經理（對外事務）） 

 

秘書處代表： 

 吳月薇女士 （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環境法規主任） 

 鄺炯林先生 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工程建設科總機械工程師） 

 關永勳先生 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工程建設科高級項目工程師） 

 連佩汶女士 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工程建設科機械工程師） 

 吳素珊博士 （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） 

 周鳴謙先生 （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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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莊佩齡女士 （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） 

 陳瀅瀅女士 （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） 

 

1. 議程事項一 – 上次會議跟進事項 

 

1.1.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漁業提升資助計劃管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，先由秘書處向委員交

待上次會議的跟進事項，有關向委員提供申請項目摘要，秘書處已辦妥，並在本次會議

前透過電郵將本輪的申請項目摘要發放予委員參考。主席隨後詢問委員就上次會議有沒

有跟進事項，由於沒有委員提出，主席總結及確認上次會議沒有其他跟進事宜。 

 

2. 議程事項二 – 獲資助項目進度 

 

2.1.    秘書處向委員概述 2020/21 年度第一及第二輪申請共有 5 個項目獲批資助，項目內容涵

蓋香港養蠔業可持續發展、香港珍珠貝育苗先導計劃、捕魚表演、雙體圍網漁船設計研

究，以及漁業作業設備提升。秘書處亦概述獲資助項目的推行時間及提交進度報告的預

計時間。主席提醒委員要悉時審核項目的進度報告，監察項目成果。 

 

3. 議程事項三 – 項目申請評核（2021/22 年度第一輪申請） 

 

3.1. 秘書處向委員簡介 2021/22 年度第一輪的項目申請總彙，並報告有申請項目或申請人正

同時間向其他本地資助機構提交申請，亦有申請人正接受其他機構的資助。 

3.2. 秘書處提醒委員在討論及建議項目資助申請時所需考慮的事項，包括項目是否已經得到

其他本地機構的資助、申請人會否接受部分資助的安排、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會否對項目

的推行造成影響等。委員亦需要討論資助的優先次序，以及是否需要附帶資助條款及條

件。 

3.3. 委員商議討論流程，同意先由秘書處在螢幕上展示及讀出評核員的概括意見，然後邀請

該項目的評核員作出補充，再由其他委員一起參與討論。期間主席會按照情況邀請評核

員就項目內容、申請項目的人員資歷、各種優劣等補充意見，秘書處亦會適時補充有關

項目的詳情，委員需同時討論是否需要在資助合約中加入支付條款及／或特別條件。 

3.4. 主席表示與項目申請有潛在利益衝突的委員，均須在討論相關項目前離席。如委員只是

工作於申請機構而沒有參與項目的申請或執行，則可繼續列席會議，但不可以就該項目

發表意見及進行投票。 

3.5.    經過管理委員會逐一討論所有項目申請後，秘書處總結討論結果，並確認委員一致通過

向督導委員會推薦 3 個申請項目，以獲得計劃資助。委員同意須向申請人提出在指定時

限內遞交額外補充資料再作確認，委員亦同意秘書處整理評核員意見，在徵得管理委員

會同意後，將意見給予不獲批核的項目申請負責人作為參考，鼓勵他們考慮改良項目計

劃書，於下一輪重新提交申請。 

 

 

4. 議程事項四 – 預計活動時序和下次會議日期 

 



3 

 

4.1. 秘書處表示資助計劃督導委員會會議將於 2022 年 3 月下旬舉行，以審批管理委員會推

薦的 3 個申請項目及資助金額。秘書處將準備資助條款及資助合約，以供申請人確認及

簽署，預計獲資助項目可於 2022 年 5 月中旬開始展開，至於未獲資助的申請人，將於

2022 年 4 月收到通知。 

4.2. 秘書處概述 2021/22 年度第二輪申請期將於 2022 年 4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開放申請。 

4.3.    預計下次會議日期將於 2022 年 9 月舉行，屆時委員將檢視資助計劃的運作，並討論及

審核 2021/22 年度第二輪的申請項目。 

4.4.    主席詢問委員對建議的時間安排及資助主題有沒有意見，委員表示沒有意見。主席指出

如委員對資助主題有任何意見，亦可於會議後以電郵形式與秘書處聯絡。 

4.5.    主席表示漁業提升資助計劃的財政預算仍然充裕，呼籲各位委員向漁民團體多加宣傳，

鼓勵有興趣的漁民及合適人士遞交申請。 

 

5. 其他事項 

 

5.1.    主席建議秘書處透過資助計劃網站發布項目成果，讓公眾認識有助提升漁業資源及可持

續發展的項目，並建議秘書處加強宣傳，讓更多漁民團體受惠於資助計劃。 

5.2.    主席作出總結，感謝各位委員支援資助計劃的運作及抽空出席會議，期望漁業提升資助

計劃能夠幫助推動漁業的可持續發展，對業界有所裨益。 

 

會議在中午十二時結束。 

 

 

 

 


